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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文物〔2017〕97号
北京市文物局关于
潭柘寺大悲坛修缮工程立项的复函
北京市潭柘戒台风景区管理处：
你处《关于潭柘寺大悲坛修缮工程立项的请示》（京潭戒管〔2016〕第15号）及附件悉，经报国家文物局，其批复意见如下：
一、同意潭柘寺大悲坛修缮工程立项。
二、在编制工程技术方案时，应注意以下方面：
（一）该工程属修缮工程，应遵循不改变文物原状、最小干预等文物保护原则，保护文物及其历史环境的真实性和完整性。
（二）工程范围为大悲坛正殿、东寮房、西寮房、东观堂、西观堂、东掖房、西掖房、垂花门及附属用房等文物建筑。
（三）应加强现状勘察和历史研究，详细勘察原有室内外地面和建筑木装修形制，明确文物保存现状、主要病害类型、残损情况等，客观评估历次修缮工程效果，在此基础上制定有针对性的修缮措施。补充说明水泥散水、室内外地面的现状情况。
（四）坚持最小干预原则，以现状整修为主，严格控制工程量和工程范围。更换下的构件应详细记录、测绘、照相，评估价值，妥善保管。不同意全部更换水泥散水和地面，应进一步明确更换目的、工程措施和工程效果，不影响使用和排水效果的水泥散水和地面应保持现状。
（五）应加强潭柘寺建筑做法和传统工艺特色的研究分析，并注意在工程中采用原材料、原工艺。
（六）应根据工程量合理编制经费预算，补充取费标准，进一步细化各单项取费依据。
三、请你单位根据国家文物局要求和《文物保护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要求（试行）》的有关规定，编制具体的修缮工程技术方案报至我局，我局将委托国家文物局认定的第三方咨询评估机构进行方案技术评审，并依据评估意见进行审批。
特此函复。
附件：国家文物局《关于潭柘寺大悲坛修缮工程立项的批复》（文物保函〔2016〕209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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